
蒋*良 2308221984******71
王*杰 3412222002******55
周 * 3204831995******17
罗*海 3421281977******16
周*梅 3202811992******60
胡*高 3209221979******13
钱*新 3202221975******11
王 * 1202241991******14
胡*志 3412041988******79
刘*芬 5202031982******20
张 * 5001011986******31
桑 * 3213241989******13
江*民 3202221963******74
李 * 3426011985******18

江*锋 3425231971******71
赵*发 3202191966******54
陈 * 3411261988******11
许 * 3202811988******7X
武*龙 4104261995******18
孙*军 3202191975******75
马 * 3202041983******49
戚*芳 3424221970******79
杨*朋 4110811979******35
胡*良 3202191972******95
陈*平 5129211974******37
张 * 3207231998******15
赵*勇 4109231979******9X
谢*洪 3209221991******14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部分违法行为人

罗*程 3622022003******15
沈 * 3202041973******19
成 * 3209221996******52
姚*柱 3207231975******37
李*红 5107021976******18
罗*春 3624262005******36
钱 * 3202812003******11
陈*佳 4115222000******68
陈 * 2224261982******41
陈*晨 3415222005******7X
侯*盼 3412041990******68
赵*侠 3424231969******80

戴*国 3209211958******12
谢*香 3426231972******2X
周*珍 3302061970******47
史*明 3202041973******11
李*如 3202221967******75
仲*萍 3202021963******26
田*祥 5119232007******1X
丁*法 3202041959******12
李*法 3213221984******18
黄*欢 3202822005******20
许 * 3522301982******14
肖 * 3412261998******17

▼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部分违法行为人

钱*华 苏BU**82
谢*良 苏B1**C0
赵*凤 苏BFK**78
刘*军 苏B4**08
徐*贤 苏B2**F6
赵*才 苏BA0**88
平*珊 苏MDG**13
王*兴 苏B1**36
王*峰 鲁Q6**D8
张 * 苏B5**Q7
朱*林 苏B5**B7
张*枫 苏BB**77
凤 * 苏BDQ**01
万*良 苏BG**20
蒋*均 苏BAT**50
张*锉 闽A5**3B
陈*军 苏B4**8A
周 * 苏FK**A3

谈*平 苏BQ**N6
杨*斌 苏B1**1S
朱*策 苏BM**M3
吴*豪 苏JB**88
曹*新 苏B3**5U
张 * 苏BD8**85
龚*恒 苏BB**80
王*锋 苏B7**85
尤*宇 苏B3**95
梅*香 苏BF6**99
周*江 苏B6**2U
徐 * 苏ME**3F
叶 * 苏B8**9S
王 * 苏BDS**83
沈*超 苏B9**G5
胡*军 苏B1**S5
范*生 苏B1**B1
颜*洋 苏B7**1C

徐 * 苏B3**Z9
邹 * 苏B6**60
张*良 苏BN**B0
刘*春 苏B2**1D
谢*平 苏B2**W3
张*明 苏B1**80
邹*泉 苏B3**NP
过*霞 苏BY**66
初*海 苏B8**H6
匡 * 苏EBR**01
刘*兵 苏B3**8E
缪*言 苏B1**97
吴*敏 苏BA2**00
钱*场 苏BAB**71
王*新 苏BU**G5
李*峰 苏BF5**80
徐 * 苏BFH**95
钱*良 苏BU**X0

▼驾驶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部分车牌号与违法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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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管新闻

创新治理模式，无锡交警通过
优化巡防勤务、强化科技赋能、精准
全域宣教，构建立体化、智慧化、常
态化高速交管治理体系，持续提升
治理质效。

“333 行动”以来，无锡交警强
化巡防管控，推行高速公路“30勤
务”，统筹36个收费站、7个服务区
和9个港湾式救援驿站，落实25个
固定点位和 13个巡逻区间力量部
署，严密“守点+巡线”循环补位勤
务，路面见警率、管事率大幅提升。

同时深化无人机先期到场喊话、驱
离提醒等场景应用，快速处置异常
事件89次。

深化科技赋能，实现智慧治理。
完成200余公里高速智能感知系统
建设，依托远程执法平台查处各类
违法162起，推进应急车道违法数
据共享试点落地。打通重货监管

与“云哨”系统数据通道，实现重
点违法预警发现、干预提醒和精
准查控，累计推送预警提示180余
万条。在重点高速路段新增红外激
光透窗设备，精准查处隐蔽性超员
违法 43 起，有效破解传统巡查盲
区难题。

“开车切莫碰手机，一秒疏忽一

生憾。”在沪宁高速梅村服务区的停
车区、加油区、餐厅、卫生间等部位，
一批交管部门新制作张贴的安全驾
驶宣传海报十分醒目。无锡交警聚焦
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次生事故等高频
风险，开展多元化安全宣传，依托高速
情报板、服务区大屏滚动播放安全提
示，并借助导航软件对高速公路出行
人开展精细化宣传，同时筛选4.1万条
重点驾驶人信息，通过“云哨”系统开
展靶向二次警示，全方位提升驾驶人
安全守法意识。 （崔欣润）

赋能提质增效，多维攻坚激活治理动能

近日，交管部门在惠山隧道北
进口前的惠钱路上匝道与古华山路
上匝道合流处，新设置了一组信号
灯。在高架道路上设置信号灯，这在
无锡尚属首次。

据了解，在高架道路匝道合流
处设置信号灯，主要作用是有效控
制车流，保证通行秩序和安全。原
先，从惠钱路和古华山路分别有2
条匝道进入快速内环，在合流处，4
条车道并成2条车道，主要是靠驾
驶人自主进行交替通行，通行压力
较大，在早晚高峰时期，时常会出现
争道抢行、通行不畅的情况。新增信
号灯后，此处就变成了由信号灯控
制的交替通行，两组车流根据灯控
指令有序并入主线，能有效降低交
通冲突，减少因抢行、加塞造成的剐
蹭、追尾等交通事故，提升交通安全
性。同时，交管部门还把快速内环主
线的第3车道的实线改造成“左实
右虚”，允许第3车道向第2车道变

更，双管齐下，大幅提升此处的通行
效率。

据交管部门介绍，惠山隧道北
入口匝道的信号灯于4月份中下旬
启用，启用时间为早晚高峰期，主要
为7时30分至9时、16时30分至
18时。信号灯上标注有“1”和“2”的
字样，而两条匝道的地面车道上也
分别标注了“1”和“2”的字样，驾车
通过此处时，驾驶人只要看数字、对
车道，就能顺利通行。例如，车辆行
驶在标“1”的地面车道内，则根据
信号灯“1”的指示通行；车辆行驶
在标“2”的地面车道内，就根据信
号灯“2”的指示通行；绿灯亮起可
以汇入快速内环主线，红灯亮时则
在停止线后等候。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途
经惠山隧道北进口匝道合流处时，
请按信号灯指示通行，变更车道时
要注意观察后方来车，不抢行、不加
塞，共同营造良好交通秩序。（交宣）

惠山隧道北入口信号灯上线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共
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
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自
6月30日起施行。

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
下的责任承担，《解释（二）》明确，被
侵权人（即受害人）一并请求机动车
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
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
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
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
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关于

“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解
释（二）》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
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
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
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关于

“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解
释（二）》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
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
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
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

《解释（二）》规定，被侵权人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
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的，应当
支持其误工费赔偿请求。《解释
（二）》还规定，当事人就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已经支付的
医疗费用或者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垫付的抢救费用、丧葬费用
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以此避免被侵权人
一方重复受偿。 （交宣）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自6月30日起施行

“开门杀”“好意同乘”等交通事故
赔偿责任明确

安全提示

春季“守护”、夏季“守卫”……季
节更替，交通出行的安全内核始终如
一。“333行动”以来，无锡交警聚焦高
速重点违法、涉路施工、路段隐患三
大问题，实施分类精准整治，全方位
净化高速公路通行环境，从源头压降
道路交通事故。

对违法乱象凌厉出击。结合工作
日、节假日高速公路的车流规律，无
锡交警常态化开展错峰交叉整治，2
个多月来累计查处超速、超员、疲劳

驾驶、占用应急车道等9类重点交通
违法5609起。同时深化与交通执法
部门的联动执法，将62辆非法营运
嫌疑车辆纳入临时监管名单，从严治
理高速非法营运行为。

“这里施工作业警告区的设置长
度不够。”在京沪高速公路无锡段，交

管支队高速二大队的民警巡查到某处
施工路段时，发现存在严重的安全隐
患，责令施工单位立即整改。“333行
动”以来，针对高速施工易引发拥堵、
事故的问题，无锡交警联合“一路三
方”制定专项施工审查规范，覆盖交通
组织方案审查、作业许可审批、现场巡

查检查等全流程，目前已累计排查施
工重点路段251处，审批施工许可39
起，开展安全检查55次，整改违规施
工2起，查处施工路段交通违法47起。

着力消除隐患，压降道路风险。
围绕高速公路高风险路段，无锡交警
扎实开展“5510”隐患整治行动，针对
高速公路一类风险路段，优化40公
里共3处合流点和双向分车道标线，
增设1300米隔离护网，完成三波板
护栏和4套哨兵系统升级改造。

聚焦问题短板，分类整治肃清路面隐患

“333行动”以来，无锡交警坚持
标本兼治，紧盯重点人员、重点车辆、
重点企业三大源头，构建全链条管控
体系，夯实高速交通安全底座。

盯好人，压缩隐患生存空间。行
动以来，无锡交警梳理失驾、毒驾、高
频违法等重点驾驶人，纳入高风险基
础管理数据库，通过线下宣教、线上
提醒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面对面教育
1942人次，推送警示提醒2.7万次，
依规撤销、吊销50名驾驶人从业资
格。与此同时，通过对交通事故、违法

查处和有关警情等信息进行分析排
查，梳理出了易上高速公路的35名
行人，联动社区、村委逐一上门教育
劝导。

盯好车，压降车辆源头风险。依
托大数据研判，无锡交管部门筛查逾
期未检验、未报废、多次违法等高风
险车辆337辆，精准查处非法改装、

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违法96起。
对8.5万辆高速高频通行车辆实施分
级管控，通过云哨预警、缉查布控、发
函抄告等举措，完成8.7万名驾驶人
警示教育。

盯好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司
机的安全驾驶不是个人行为问题，而
是企业系统性安全治理的体现，管

人、管车、管制度缺一不可，否则事故
代价由企业全担。”在惠山区一家高
风险企业，高速交警对企业负责人上
门进行约谈。无锡交警建立了高风
险运输企业闭环督办机制，对事故、
违法多发车辆，函告属地车管部门，
同时加强跟踪盯办、复核销号，督促
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目前已累
计发函抄告259次，约谈企业17家。
常态化监管成效显著，辖区高风险运
输企业数量逐月下降，“摘帽”率达
80.5%。

深挖源头症结，多维管控夯实安全底座

5月21日，交管支队经开大队走进华庄中心小学，开展“执彩笔倡文明交通，抒童心护阖家平安”交通安全主题活动。活动聚焦闯红灯、
酒醉驾、不礼让、疲劳驾驶、电动车违法载人、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创新推行“学生劝家长学交规”反向普法模式，通过
主题绘画、学生宣讲、案例警示、知识普及等多样形式，引导师生和家长增强文明交通意识，鼓励学生争当家庭“小小交通宣传员”，以“小手
拉大手”推动家庭成员自觉守法、文明出行，共建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刘娟 摄）

“ ”
3月以来，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扎实推进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风险治理

“333行动”，细化25项工作举措，组建专项专班实体化落地推进，精准攻坚各类
交通安全隐患，高速交通事故亡人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均下降75%，全市高速通
行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分级分类强治理 精准精细促成效

“333行动”压降高速交通安全风险


